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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下的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 
——基于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 

郭晓鸣1 

 

摘要：现有中外知识产权概念共 64种以上，几乎均为静态的法学权利类。

现将综合性地采取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尝试性地建立权利

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的定义哲学体系，科学性地运用现代概念论和

系统科学的交叉理论，历时性地按照知识产权概念的发展过程，创新性地

构造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过程类概念、系统类概念的概念体系，重点

性地定义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即知识产权是指对创造性知识进行管

理、开发、法务、经营等产权运行的系统。该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可以

具有哲学范式、理论建构、实务操作这三个层面的创新研究意义。因此，

系统科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而知识产权系统化将可能成为知识

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关键词：知识产权、概念体系、系统、过程、权利 

 

一、引言：知识产权究竟是什么？ 

知识产权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极简单、实则极复杂的专业理

论问题。然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该问题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挑战人类智

慧的科学哲学问题。 

虽然，知识产权法直到19世纪中叶才作为独立的法律领域而出现的，  

2但是，知识产权概念却早在 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左夫首次提出。 

3300多年来，中外学者们一直试图给出一个满意的知识产权概念。然而，

知识产权概念却始终在法学家们所构筑的法律围墙里徘徊着。既未达成统

一的共识，也未产生实质的突破。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学科划界以及定

义方法上的某些局限和禁锢！ 

传统形式逻辑把概念看作是思维的基本细胞，是构成判断、推理的基

本要素。在形式逻辑体系中，概念、判断、推理三者的关系是构成和被构

成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4概念是理论最基本的核心要素，并且概念能

动性地、创造性地反映对象本质属性。 

同时，概念的内容乃是判断、推理成果的凝聚和浓缩。判断和推理则

是概念内容的展开。5进一步地说，一个概念可以是一个理论的凝聚，而

                                                        
1 作者简介：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2 （英）布拉德·谢尔曼等：《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 19页。 

3 吴汉东等：《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页。 

4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298页。 

5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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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论则可以是一个概念的展开。所以一个核心的概念可以从微观的内

涵与外延上决定一个宏观理论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整体结构。于是，一个核

心的知识产权概念可能决定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理论。 

一切具体科学都以逻辑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对概念的研究

必须要以概念逻辑学即概念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现代概念论的理论

体系构成包括概念的形成、发展、阶段、体系、展开、方法、艺术等诸多

的高级理论6。 

现将综合性地采取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尝试性地建

立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的定义哲学体系，科学性地运用现代概

念论和系统科学的交叉理论，历时性地按照知识产权概念的发展过程，创

新性地构造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过程类概念、系统类概念的概念体系，

重点性地定义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目的在于，真诚地请教于各位专家

学者和实务工作者！ 

二、知识产权的定义哲学体系 

对概念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在哲学的范围内进行的，或者说总是同本体

论、认识论的研究融汇在一起的。概念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

且也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7 

相类似地，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任何范围广阔的理论都意味

着是一种世界观，…。任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看法的科学重大发展都是自

然哲学。而系统哲学家拉兹洛也指出，各个领域带头的科学家们现在正清

楚地认识到，没有指引科学家研究方向的基本世界观，就没有理论。89 

某理论可以存在指导该理论的某理论哲学,如法哲学。同理，作为理

论研究最小单位的概念定义也应该存在指导该定义的定义哲学。一般地，

概念定义的研究可以分为定义哲学、定义理论、定义技术等三个研究层次。

此理论是指除了哲学之外的狭义理论。这三个不同的定义研究层次共同构

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定义研究系统结构，而定义哲学正是处于该系统结构中

的最高境界。 

在此，有必要区别概念定义与定义概念。简言之，概念定义=种概念+

概念联接词+定义概念。其中的种概念=被定义概念，而定义概念=种差+

属概念。例如，概念定义“知识产权是指产生于工业、科学、文化及艺术

领域智力活动的法律权利”，其中“知识产权”是种概念，“是指”是概念

联接词，“产生于工业、科学、文化及艺术领域智力活动的法律权利”是

                                                        
6 参考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 

7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23页。 

8 （美）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前言，

第 2页。 
9 （奥）贝塔朗菲：《机器人，人和头脑》，载（美）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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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概念，而“产生于工业、科学、文化及艺术领域智力活动”是种差，

“法律权利”是属概念。 

以下先简述定义哲学中的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再略论定

义哲学体系。 

（一）权利主义哲学 

权利主义亦称权利哲学，与义务主义相对，原为法哲学/政治哲学/

社会哲学的专业术语，10现其学科范围已扩大。梅因、庞德、哈特等法哲

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古希腊并未出现权利一词，但已产生了某些权利主义

的思想。11而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主义是说一种从权利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

学思想、观点、理论，或简称为一种权利世界观。 

例如，法哲学家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12——权利主义的经典。 

（二）过程主义哲学 

过程主义即过程哲学，是相对于实体主义的。它是一个遍及人文科

学的学术思潮，包括文史哲、经管、法政社、教心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

科学中的建筑学。过程主义或称为一种过程世界观。它诞生于近代。正如

有美国学者认为，过程哲学不同于古典哲学，它强调生成、心物一体、建

构的思想。 13 

例如，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14——过程主义的杰作。 

（三）系统主义哲学 

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突破了具体物质种类、结构、形态的界限，

力求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物质世界整体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15 

而且，系统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作为一门综

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技术部门。系统科学的中心概念是系统，所有其他

概念都是用来刻划系统概念的。16事实上，系统基本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

代系统科学的诞生。 

因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概念都是判断、推理的浓缩。

概念的形成是一系列判断、推理的成果，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必须借助于一

个或几个判断去加以提示才能明确，17所以，为了加深对概念内涵与外延

的理解，以下将根据需要，对每一个概念定义都给出若干条的概念解释。 
                                                        
10  参考（美）墨菲：《康德：权利哲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 3章，第 2节。 
11 参考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 489-490

页。 
12 （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六、七章。 
13 麦克丹尼尔。载丁立群：《过程哲学与文化哲学：生态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求是

学刊》,2005年，32（5），第 12页。 
14 （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二篇，第十章。 
15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43页。 

16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4、17页。 

17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71、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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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 1937年第一次提出系统论的概念。18 

首先，简介另外两个国际上极有影响的系统概念。 

    美国工程控制论和贝尔电话公司创始人 S•贝尔提出一个系统概念： 

[定义 1]  系统就是具有动态学联系的元素的内在统一体。19 

概念解释： 

（1） 该定义概括为动态式系统概念； 

（2） S•贝尔的动态式系统概念是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的理论基

础，而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则是该动态式系统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

具体应用。 

    例如,管理动态系统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 

而被国际公认的中国系统学派大师钱学森所采用的系统概念为： 

[定义 2]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

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20 

概念解释： 

（1）该概念是国内外公认的一个科学的系统概念；21 

（2）该概念概括为功能式系统概念。 

例如，由概念、判断、推理所构成的逻辑功能系统。 

    接着，简述系统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它们是： 

（1）要素。由多元要素组成。 

（2）相关。要素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

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包括动态关系。 

（3）结构。由要素及其相关构成的形式结构。22 

（4）功能。为实现某个目的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作用功能。23 

（5）整体。由结构与功能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整体性/涌现性是系统

最重要的核心特性，即“1+1＞2”。 

最后，略论系统主义的哲学概念。 

系统科学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

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有系统方法来描述。24这就是一种系

统主义的基本思想。 
                                                        
18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5页。 
19

 载张华夏：《走向 21世纪的新辩证法思潮：系统主义》，《系统辩证法》，2000年 1

月第 1期，第 2页。 
20 钱学森等：《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1978年 9月 27日。载钱学

森：《论系统工程》（增订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 10、12页 
21 于景元：《系统科学与软科学》。载许国志：《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第 2版），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25页。 
22 参考陈忠：《现代系统科学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60页。 
23 陈忠：《现代系统科学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104页。 

24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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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所谓系统主义，我们主要是指看待世界的一种思想倾向，

具体一点说，就是看待世界的一种系统参证框架。25也就是说，系统主义

是一种从系统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或者简称为一种

系统世界观。系统主义产生于现代。 

系统看来适用于经由科学、艺术和一切其他领域所能取得的全部经验

材料，又能利用在各个领域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和所运

用的方法。26而且，系统思想就其最基本的涵义来说，是关于事物的整体

性观念、相互联系的观念、演化发展的观念。27这是系统哲学中最重要的

三个观念。 

例如，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引论》28——系统主义的名著。 

（四）三角方法结构与定义哲学体系 

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三者之间本来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联

系，但正是知识产权的概念本质却将这本来没有联系的三者主义联系起

来、推演起来、发展起来、统一起来。三者主义构成了知识产权的定义哲

学体系。 

定义哲学处于概念定义的广义理论中的最高境界。然而，定义哲学本

身却难以定义。一般来说，定义哲学是指关于概念定义的基础性、指导性、

宏观性的一种哲学思想、观点、理论，或者定义世界观。例如，定义法律

概念中的权利主义定义哲学。 

以下以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来解构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

系。 

该三角方法结构示意图如下： 

                                                        
25 昝廷全的博客：《系统主义：引言》（2013年 1月 25日）

http://blog.sina.com.cn/blog-4b51faff1019lc5.html。 
26  佩珀。载（美）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第 133页。 
27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页。 
28 （美）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八章。 



 6 

14

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的示意图

哲学方法

历史方法逻辑方法

 
该三角形结构的顶角为指导性的哲学方法，而两个底角则为互补性的

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将该三角方法结构具体应用于知识产权的概念研

究，就是知识产权概念的定义哲学、概念逻辑、概念历史这具体的三角方

法结构。 

首先，从哲学来看，因为权利是自由正义的高级实现，过程是时间运

动的高级形态，系统是时空本体的高级范畴，而知识产权的本质为自由在

时空中的展开，所以以时空哲学为指导，存在着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系，

即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其中的过程主义与系统主义是权利主

义在时空中的展开。 

接着，从逻辑来看，因为权利的演变是过程，过程的整体是系统，过

程是从权利推演到系统的中间环节，而过程主义是从权利主义推演到系统

主义的中间环节，所以以演绎逻辑为线索，存在着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系，

即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 

然后，从历史来看，以客观事件为顺序，以时间历史为坐标，从古代、

近代到现代，存在着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系，即： 

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 

其中的过程主义是从权利主义发展到系统主义的中间过渡。 

与该定义哲学体系发展过程相对应是哲学理念体系： 

自由正义——时间运动——时空本体 

比较这定义哲学体系中的三类主义并列表如下： 

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系的比较表 
序号 定义哲学 时 代 范 畴 理 念 部门哲学 

 

位置 

1 

 

权利主义 古代 权利 自由正义 法哲学 起点 

2 过程主义 近代 过程 

 

时间运动 人文哲学 中点 

3 系统主义 现代 系统 时空本体 系统哲学/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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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哲学 

 

在该定义哲学体系中，权利主义处于自由正义的古代起点，过程主义

处于时间运动的近代中点，而系统主义则处于时空本体的现代重点。正是

作为自由在时空中展开的知识产权，统一了该定义哲学体系中三者主义之

间的时空哲学范式、演绎逻辑结构、发展历史过程。 

虽然近代才产生了知识产权概念，但是在古代、近代、现代却分别产

生了作为知识产权定义哲学体系中的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因

为，哲学思想往往是超时代的。 

而且，系统的生存延续，系统的运行，系统功能的发挥，都是作为过

程而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凡系统都应作为过程来研究。29所以，从系

统哲学来看，过程主义是系统主义在时间结构中的一个局部还原，而系统

主义则是过程主义在空间结构中的一个整体超越，两者之间存在着还原与

超越的哲学关系。并且，从概念逻辑来看，过程主义与系统主义之间还存

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 

三、知识产权概念体系的概述 

科学的概念体系必须反映作为多样性统一和有机整体的对象的实际

情况，必须具有客观真理性，否则就称不上是科学的理论。…在人们认识

事物的过程中，将已有的知识构造成为概念体系，实际上就是科学家用一

定的逻辑方法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科学的整理和总结。正是通过这种整理和

总结，人们才有可能揭示出知识、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感性事

实材料抽象为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纳入概念体系的逻辑结构。30 

运用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来建构知识产权的概念体系。 

首先，从哲学来看，因为在权利主义、过程主义、系统主义的知识产

权定义哲学体系的指导下，三类主义分别对应着三类主义的对象概念，所

以直接导致知识产权的权利类、过程类、系统类的概念体系。 

接着，从逻辑来看，因为过程是权利推演到系统的中间环节，知识产

权的过程类概念必然是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推演到知识产权的系统类

概念的中间环节，所以必然地演绎出知识产权的权利类、过程类、系统类

的概念体系。 

然后，从历史来看，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知识产权概念的客观发展

过程是： 

权利类概念——过程类概念——系统类概念 

三类概念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概念体系。其中的过程类概念是

从权利类概念发展到系统类概念的中间过渡。此证明见以下四、五、六部

分。 
                                                        
29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30页。 

30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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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概念论认为，概念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些小阶段，它就标志着认识

发展的逻辑进程。认识每前进下一步，人们都要以概念形式把认识成果固

定下来。人们的实践广泛，越丰富，生产技术水平越高，事物本质被提示

的可能性就越大，概念的内容也就越深化，概念的演化和发展过程就体现

着人类思维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不甚深刻到比较深刻的日益

接近客观世界的逻辑进程。31知识产权概念的发展历史过程充分地证明了

这一论断。 

总之，根据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根据定义哲学体系、

概念逻辑结构、概念历史过程的三位一体模型，在知识产权的科学理论中，

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权利类、过程类、系统类的概念体系。该

知识产权概念体系实现了哲学的指导性，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互补性。它

们既是知识产权的定义哲学对象，又是知识产权的概念逻辑结构，还是知

识产权的概念历史过程。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知识产权概念体系实现了哲

学、逻辑、历史三者的统一。 

以下按照知识产权概念历史发展的三个时代过程，详细地论述知识产

权概念体系中的三类概念。 

四、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 

    先概述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再举一个典型的权利类概念。 

（一）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 

具体科学概念只是摹写了具体科学某个专门领域或某个具体科学领

域的特殊对象的本质和规律。32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就是一类反映具体

法学领域的具体科学概念。 

知识产权的权利概念类似于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因为，知识产权

的权利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权利为属概念的概念定义。而知

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权利为属概念的一类概

念定义。本文的知识产权权利类概念均指该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 

事实上，自从近代 17世纪中叶诞生知识产权概念以来，其权利类概

念已一直存在 300多年，它是知识产权界的“长青藤”范式。 

据中外文献检索，知识产权分为列举主义的外延定义和概括主义的内

涵定义两大类，两者共有 64种以上，几乎均为静态的法学权利类。 

首先，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列举主义的外延“定义说”大概有 5种以

上： 

1、狭义“3权说”，即传统的专利、商标、版权； 

2、中国“6权说”；33 

3、WIPO“7权说”；34 
                                                        
31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78页。 

32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43页。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94-9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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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TO“8权说”；35 

5、广义“31权说”。广义的知识产权所列举的权项范围可以多达 31

个以上，它们是：(1)专利；(2)商标；(3)版权；(4)外观设计；(5)商业

秘密；(6)反不正当竞争；(7)反垄断；(8)商誉；(9)商业方法；(10)商品

化角色；(11)数据库；(12)地理标志；(13)特殊标志；(14)商号；(15)

域名；(16)计算机软件；(1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8)印刷字体；(19)

卫星传播节目信号；(20)电缆电视；(21)植物新品种；(22)生物多样性；

(23)人体基因；(24)转基因动植物；(25)发现权；(26)发明权；(27)科技

成果权；(28)传统知识；(29)遗传资源；(30)民间文学艺术；(31)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 

关于“31权说”的若干说明： 

（1）此说源于笔者多年的中外文献检索统计，在此省略大量注释； 

（2）此说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标识、文化、商业等四大类产权； 

（3）此说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法，外观设计独立于专利；36 

（4）此说中有个别权项存在争议，如发现权等； 

（5）此说仍有可能遗漏； 

（6）此说仍有可能扩张，因为随着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

法治完善、管理提升，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产权的列举范

围仍有可能不断扩张。 

而关于 5种外延“定义说”的若干说明： 

（1）“3权说”范围最小，而“31权说”范围最大； 

（2）“31权说”涵盖了“3权说”、“6权说”、“7权说”、“8权说”，

以及其他未列举的知识产权外延定义； 

（3）“7权说”和“8权说”较为主流； 

（4）“7权说”和“8权说”具有一定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效力和意

义37。 

其次，知识产权概括主义的内涵定义更有 59个以上。大致可归纳为

三论，即“成果论”、“信息论”、“财产论”。知识产权内涵定义多见于教

材和论文。为了省略大量的文献注释，仅列出定义的代表者及其“定义说”。 

1、“成果论”。有郑成思“成果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和刘春

田“成果+标记说”、吴汉东“成果+标记+信誉说”、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

和张玉敏“成果+标志+信息说”、曲三强“成果+经验+知识说”、王兵“智

                                                                                                                                                               
34  WIPO：《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2条。 
35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条，第 2款。 
36  参考海牙联盟：《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海牙协定》，但中国至今仍未加入该《协

定》。 
37  参考 WIPO：《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4条，以及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第 1条，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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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资+成果说”、刘春茂“成果+经验+结晶说”、李扬“产品+成果说”、

韦之“成果+成就说”、王迁“成果+商誉+客体说”、费安玲“成果+支配+

利益说”、朱榄叶“成果+财产说”、陈传夫“成果+信息说”、俞兴保“成

果+竞争说”、周艳敏“成果+标记+经验+信誉说”、 曹新明“创作物说”、

沈关成“精神产物说”、WIPO“创造物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成果+

手段说”、台湾“成果+价值说”、（澳）德霍斯“抽象物说”等。 

知识产权的“成果论”概念在中外文献中的使用率较高，它是传统

知识产权的经典概念。 

2、“信息论”。有郑成思“信息产权说”、郑胜利“信息说”、粟源“信

息+支配+名誉说”、刘春田“形式+支配说”、李琛“符号说”、张俊浩“信

号说”、程啸“知识+支配说”、何鹏“传播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信息财产说”、（澳）德霍斯“知识说”、米歇尔“思想+标志说”、Wagman

“思想+物质说”等。 

知识产权的“信息论”概念可以视为“成果论”概念在当今的“翻

版”，它是现代知识产权的创新概念。 

3、“财产论”。有《布莱克法律词典》和吴汉东“无形财产说”、王

家福“财产说”、王坤“符号财产说”、谭忠东“资源说”、郑文通“财产+

所有说”、杨桂红“产品+支配+利益说”、谢怀栻“利益说”、王春燕“所

有+用益说”、张勤“财产+精神说”、孙国端“精神财富说”、龙文懋“经

营说”、英国“智力财产说”、（德）拉伦茨“财产+支配说”、台湾“智慧

财产说”、（德）科拉“无体财产说”、WIPO和（日）中山信弘“知识财产

说”、《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知识财产+利益说”、（美）米勒“抽象财产

说”、（瑞）杜尔奈森“创造财产说”、（台）阙光威“资本说”、日本“知

识所有说”、（港）张五常“产品说”、（比）皮卡第“知识产品说”、《布莱

克法律词典》“智力产品说”、波尔托拉克“资产说”、（日）富田彻男“开

发+经营说”等。 

英美学者一直呼吁，应该强化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38知识产

权的“财产论”概念比较符合知识产权的最初本义，它是古典知识产权的

精髓概念。于是，作为希望冲出法学围墙的知识产权界，应该回归古典、

回归本义、回归精髓、回归财产！ 

（二）知识产权“成果说”的权利类概念 

    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现仅列举较为典型且有代表性的一例，

即郑成思采用的“成果说”定义。 

[定义 3]  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

专有权利。39 

概念解释： 
                                                        
38 （英）史蒂文：《知识产权与竞争策略》，电子工业出版社，第 8页。 
39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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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定义是基于权利主义的定义哲学； 

（2）该定义的种差有“成果”，属概念是权利； 

（3）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成果说”的权利类概念； 

（4）该定义在国内知识产权文献中引用率较高，为传统的经典概念。 

五、知识产权的过程类概念 

在本文中，知识产权的过程概念不同于知识产权的过程类概念。因为，

知识产权的过程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过程为属概念的概念定

义。而知识产权的过程类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活动或运行为

种差，以权利为属概念，或者以过程为属概念的一类概念定义。本文的知

识产权过程类概念均指该知识产权的过程类概念，而非知识产权的过程概

念。 

于是，知识产权的过程类概念大致分为三论，即“活动论”、“运行论”、

“过程论”。尽管“活动论”和“运行论”概念的属概念仍为权利，但两

者不同于上述权利类概念中“成果论”/“信息论”/“财产论”的静态式

权利，它们为半动态式权利，因此将两者划归为动态的过程类概念。又因

该“活动论”概念始于现代，则该过程类概念也始于现代。 

（一）知识产权“活动论”的过程类概念 

有 WIPO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活动说”、《法学大辞典》“活动+产品

说”、张平“活动+成果说”、冯晓青“活动+标记说”、张广良“活动+无形

物说”等 5个以上。现仅举现代有代表性的一例（1967）： 

[定义 4]  WIPO认为，知识产权是指产生于工业、科学、文化及艺术

领域智力活动的法律权利。40 

概念解释： 

（1）该定义的种差有“活动”，属概念是“权利”； 

（2）该定义具有半动态性，部分地突破了传统知识产权概念的静态

性； 

（3）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活动论”的过程类概念定义； 

（4）该定义具有一定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效力与意义。41 

（二）知识产权“运行论”的过程类概念 

据检索，有关知识产权的运行概念定义的论文仅有 1篇——《系统论

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再定义》。该“再定义”如下： 

[定义 5]  知识产权就是以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具有新颖性或独创

性的知识（智力、精神成果）为客体，国家系统赋予具有智力（知识）劳

动能力的子系统（主体）的专有运行权。42 

                                                        
40  WIPO：《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2条。 

41 参考 WIPO：《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4条。 

42 邹龙妹：《系统论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再定义》，《学术交流》，2012年，第 7期，

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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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释： 

（1） 该定义的属概念是“运行权”，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半动态性； 

（2） 该定义的视角是系统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启发性； 

（3） 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运行论”的过程类概念； 

（4） 该定义中虽有动词名词化的“运行”一词，但缺乏该“运行”

的客体、方式、过程等具体内容； 

（5） 该定义中的“国家系统”及其“子系统”仅指两个法律主体,

而整个定义其系统性不强，既无系统的基本内涵，又无系统的基本特征； 

（6） 该定义并不适用商标权，因为注册商标既不要求新颖性，也不

要求独创性，只要求显著性。 

（三）知识产权“过程论”的过程类概念 

概念的形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思维的一种创造，它体现了人的思

维和一种特殊的能动性，从而构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概念对客观对象的

反映包含着人的目的，渗透着人的某种意志和愿望，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
43提出新概念既源于人的实践体验，又源于人的能动创造。 

并且，提出新概念是概念发展的一种形式。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

认识的深入发展，旧有的概念已不足以说明新的现象、新的情况，这时就

需要提出新的概念。44 

针对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概念采用静态权利类定义的问题，笔者尝试摈

弃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研究路径，总结 23年来知识产权教研与实务的亲

历经验，依次经过实践体验——理论先导——文献分析——概念定义的四

个阶段过程。结果，先后于 2012年、2013年分别在会议和杂志上发表论

文，尝试地定义知识产权的过程概念。 

 [定义 6]  所谓知识产权，是指组织或个人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下，

投入一定的综合资源，在组织或个人的内部以及内外部之间，进行创造性

知识的产权获取、产权管理、产权法务、产权经营等，以获取经济效益并

实现过程增值的整个运行过程。45 

概念解释： 

（1）该定义是基于过程主义的定义哲学；46 

（2）该定义的属概念是具有全动态性的“过程”，完全地突破了传统

知识产权概念的静态性； 

（3）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过程论”的过程类概念； 

                                                        
43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27页。 

44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178页。 

45 郭晓鸣：《知识产权的动态概念初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期，第 41-45页。 

46 郭晓鸣：《知识产权的动态概念初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期，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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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定义包含知识产权的主体、条件、成本、形式、客体、内涵、

外延、行为、运行、过程、目的、本质等 12项定义概念中种差的特征要

素； 

（5）知识产权的内涵是创造性知识的产权运行过程； 

（6）知识产权的外延是创造性知识的产权获取、产权管理、产权法

务、产权经营等运行过程47； 

（7）该定义的种概念与定义概念的外延等同，即该定义概念的外延

范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知识产权概念的外延范围； 

（8）该定义将列举主义外延定义与概括主义内涵定义相结合。 

（四）知识产权过程类概念的意义 

以上知识产权的“活动论”、“运行论”、“过程论”这三种过程类概念

具有如下三种作用与意义： 

（1）知识产权过程类概念具有动态性，将知识产权的概念范畴从传

统的静态权利转变为产权的动态过程。 

（2）知识产权过程类概念具有多维性，将知识产权的概念研究从主

流法学的单维视角转变为综合学科的多维视角。 

（3）知识产权过程类概念具有过渡性，为从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

发展到系统类概念作中间过渡。 

六、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 

现代以来，在科学的概念运算子（逻辑思维活动的工具）中正在形成

一种更概括的、体现科学理论整体化、综合化趋向的新型科学概念，如“信

息”、“系统”等横断科学概念。在国外，有人则称之为“全科学概念”。

这些概念既有哲学范畴所特有的某些属性，也具有一般科学概念的某些属

性，在思维的概念运算子中处于重要地位。“全科学概念”在实现知识整

体化和高度分化相结合的方面有着特殊功能，它是结成自然科学与哲学的

更紧密同盟的纽结。它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概念运算子的发展，进一步

改变着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人类的思维方式。48不仅如此，系统概念正

是结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更紧密同盟的纽结。 

知识产权的系统概念不同于知识产权系统的概念。因为，知识产权的

系统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系统为属概念的概念定义。而知识

产权系统的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系统为种概念的概念定义。其属概念可以

不是系统，如可以将知识产权系统定义为一个过程的概念。本文的知识产

权系统概念均指知识产权的系统概念，而非知识产权系统的概念。 

同样地，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也不同于知识产权系统的类概念。因

为，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种概念，以系统为属概念的
                                                        
47 参考郭晓鸣：《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系统模型》，《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年第 3期，

第 63页。 
48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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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概念定义。而知识产权系统的类概念是指以知识产权系统为种概念的

一类概念。本文的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均指知识产权的系统类概念，而非

知识产权系统的类概念。该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既是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中

的重点概念，又是本文整篇的重点内容。 

以下按照概念研究的历史过程，依次提出两个知识产权的系统概念，

前者为复杂式，而后者为简单式。 

（一）知识产权复杂式的系统类概念 

改造旧概念是概念发展的另一种形式。这是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

理论概括，对原有的概念在内容上进行某种补充、修正，或在使用范围上

进行限制或规定。以较全面反映对象的概念扬弃片面反映对象的概念。49知

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就是对其过程类概念的改造、扬弃、超越、升华。 

并且，系统科学把事物看作系统，从系统结构和功能，从系统的演化，

研究各学科的共性规律，是各门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50因此，系统科学

可以把知识产权看作一个系统，可以从系统的基本特征来定义知识产权概

念。 

经过自我批判与否定，笔者认为上述知识产权“过程论”的过程类概

念即[定义 6]仍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目的性过窄，系统性太弱。于是，

在 2013年会议发文，创新性地定义知识产权复杂式的系统类概念如下： 

[定义 7]  所谓知识产权，是指组织或个人在其内部以及内外部之

间，对创造性知识进行产权获取、产权管理、产权法务、产权经营等,由

该行为要素及其相关性，按照一定的运行结构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该

系统与环境紧密联系，并输入资源而输出知识、法律、经济、社会等功能。
51 

概念解释： 

（1）该定义是基于系统主义的定义哲学； 

（2）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复杂式的系统类概念； 

（3）知识产权的客体对象是创造性知识，52该创造性为广义，它包括

程度不同的“强创造性”、“中创造性”、“弱创造性”、显著性、独创性、

“弱新颖性”等，53而定义中的知识包括技术知识、标识知识、文化知识、

商业知识等四大类54； 
                                                        
49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175页。 

50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4页。 

51 郭晓鸣：《定义知识产权的系统概念》，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纪

念南湖论坛十周年暨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第 635页。 
52 齐爱民：《知识产权法总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71页。 
53 参考吴汉东等：《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6-37

页。 
54 郭晓鸣：《应用高级 SWOT分析法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载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

产权专业委员会：《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与法律服务技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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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识产权的内涵是创造性知识的产权运行系统； 

（5）知识产权的外延是创造性知识的产权获取、产权管理、产权法

务、产权经营等运行系统； 

（6）该定义的种概念与定义概念的外延等同，定义概念的外延涵盖

了知识产权的全部范围； 

（7）该定义将列举主义外延定义与概括主义内涵定义相结合； 

（8）该定义既源于哲学指导，又源于理论演绎，还源于实务归纳； 

（9）知识产权的功能有知识、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 

（10）该定义兼容专利、商标、版权、商秘等传统知识产权； 

（11）知识产权属于科技、文化、经济、法律、管理等五大系统领域。 

（二）知识产权简单式的系统类概念 

运用概念艺术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在思维的反复琢磨中形成具体概

念…。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的程序，即从直观表象到前科学概念，再到

科学概念。而且，概念抽象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撇开无关的、

次要的因素和条件；第二，撇开事物和过程所具有的偶然性的外观和假象；

第三，从杂多的直接形式中揭示其内在根据和统一的基础。55 

再经过自我反思与超越，笔者仍然认为上述知识产权复杂式的系统类

概念即[定义 7]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定义概念不精，运行名称不准，运

行顺序不正。后两者分别是指“产权获取”的运行名称，以及从“产权获

取”到“产权管理”的运行顺序。针对上述三个主要问题，现对[定义 7]

进行大幅精减、局部改进，于 2015年最新提出知识产权简单式的系统类

概念如下： 

[定义 8]  所谓知识产权，是指对创造性知识进行管理、开发、法务、

经营等产权运行的系统。 

概念解释，并保留[定义 7]中已有的相关解释： 

（1）该定义是 S•贝尔动态式系统概念在知识产权概念中的直接应

用； 

（2）该定义概括为知识产权简单式的系统类概念； 

（3）开发即产权化，包括专利化、商标化、版权化、商秘化等传统

知识产权化； 

（4）知识产权的内涵是产权运行系统，这是该定义的第一个核心要

点； 

（5）知识产权的外延是管理、开发、法务、经营等产权运行系统； 

（6）知识产权运行系统的要素是管理、开发、法务、经营等产权运

行； 

（7）在知识产权的运行系统中，管理是起点与核心，开发是基础，
                                                                                                                                                               

525-526页。 
55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67，153-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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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是保障，经营是目的； 

（8）知识产权运行系统的相关是管理、开发、法务、经营之间的运

行关系； 

（9）知识产权运行系统的结构是管理→开发→法务→经营，这是该

定义的第二个核心要点； 

（10）知识产权运行系统的功能是科技、文化、经济、法律、管理等

五大系统功能； 

（11）知识产权运行系统的整体是管理+开发+法务+经营，其整体性

是最为重要的系统特征，即“1+1＞2”； 

（12）知识产权运行系统具有整体、相关、结构、功能、有机、层次、

目的、适应、动态、有序、过程、控制、概率、仿真、行为、环境、开放

等 17个以上的系统特性；56 

（13）知识产权运行系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有向连接、功能模拟的

系统结构模型，有小概率事件的结构模型，如法务→管理→开发→经营等； 

（14）该定义是开放的，其定义概念的特征内容可以不断修正、改进、

升级、换代。 

七、知识产权概念体系的再述 

将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中的三类概念作比较并列表如下： 

知识产权概念体系的比较表 
序

号 

概 念 时代 哲 学 属概

念 

种 差 学  科 动态性 

 

系统性 

 

1 权利类 近代 权利主义 权利 成果/信息/财产 法学 

 

静态 

 

弱 

 

2 过程类 现代 过程主义 

 

过程 产权运行 综合科学 动态 

 

中 

 

3 系统类 当代 系统主义 

 

系统 产权运行 系统科学/

综合科学 

动态 

 

强 

 

 
位置 特 征 种  类 结   构 功能/领域 

起点 传统经典 成果、信息、财产 专利、商标、版权、商秘 法律 

 

中点 中间过渡 活动、运行、过程 获取、管理、法务、经营 科技、文化、经济、

法律、管理 

重点 范式革命 复杂、简单 管理、开发、法务、经营 科技、文化、经济、

法律、管理 

 

注 1：该比较表共分为上下两个分表； 

注 2：以知识产权“过程论”概念作为其过程类概念的代表。 

                                                        
56 参考白思俊：《系统工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 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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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中，权利类概念处于传统经典的近代起点，过程

类概念处于中间过渡的现代中点，而系统类概念则处于范式革命的当代重

点。因为，以下将证明，系统科学是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而知识产权系

统化将成为知识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概念体系的形成是科学认识成熟的标志。首先，只有通过概念体系，

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客体多方面的必然趋势。其次，建立在普遍性原理基础

上的概念体系具有比单个概念更高的综合能力。概念、范畴的基本认识功

能是综合。但是，概念、范畴还不是综合的最高形式。综合的最高形式是

理论（概念）体系。57只有通过知识产权概念体系，才能较全面地把握知

识产权理论方面的必然趋势。于是，建立在哲学、逻辑、历史三角方法结

构原理基础上的知识产权概念体系具有比单个知识产权类概念更高的综

合理论能力。知识产权某一类概念还不是知识产权理论的高级形式，只有

知识产权的概念体系才是知识产权理论的高级形式。 

该知识产权概念体系客观地反映了作为科学理论的知识产权，其本身

具有知识产权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结构性与功能性、局部性与整体性、静

态性与动态性、复杂性与简单性、逻辑性与历史性、法律性与系统性等概

念体系的七对以上综合特征。知识产权概念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知识产权开

始走向理论，走向科学，走向系统，走向成熟。 

概念体系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从概念逻辑来看，该知识产权概

念体系具有整体性、一致性、简单性、推导性等概念体系的四个逻辑特征。
58该内容在此予以省略。 

因此，我们必须在体系中把握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概

念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必须在知识产权的概念体系中把握

知识产权的三类概念，并且有重点地把握其中的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 

现代概念论将概念分为三个层次，具体科学概念、全科学概念、哲学

范畴。全科学概念同具体的或专门的科学概念不同，它们力求以整个客观

物质世界的某个或某些方面作为摹写对象。59事实上，过程和系统属于全

科学概念，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属于单一法学的具体科学概念，而知识

产权的过程类概念和系统类概念应该属于我们称之为“全子科学概念”—

—全科学概念在具体科学中的子概念。“全子科学概念”的概念层次既高

于具体科学概念，而又低于全科学概念。 

从哲学、逻辑、历史的三角方法结构来看，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中的权

利类概念、过程类概念、系统类概念，既是知识产权概念历史过程中的三

个概念事件，又是知识产权概念逻辑结构中的三个概念环节，还是知识产

权定义哲学体系中的三个主义对象。要深刻地理解知识产权概念体系，需
                                                        
57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70-371页。 

58 参考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260-267。 

59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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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有一定的“三度”，即哲学的高度、逻辑的深度、历史的广度。 

因为从系统哲学来看，过程主义是系统主义在时间结构中的局部还

原，而系统主义则是过程主义在空间结构中的整体超越，所以知识产权过

程类概念可以视为其系统类概念在时间结构中的局部还原，而知识产权系

统类概念由可以视为其过程类概念在空间结构中的整体超越，两者之间存

在着还原与超越的哲学关系。 

又从概念逻辑来看，过程主义与系统主义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

逻辑关系，所以知识产权过程类概念与其系统类概念之间也存在着包含与

被包含的逻辑关系。 

再从学科概念来看，知识产权应该是五个概念，即它不仅是一个法律

权利，更是一个科技信息，一个文化成果，一个经济财产，一个管理过程。

因此，知识产权是一个横跨五个科学领域的系统概念。 

而从学科划分来看，知识产权应该属于“五学”，即它不仅属于法学，

更是属于科技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所以，知识产权学是一门五

科文理交叉的综合学科。 

在此，我们建议，当前知识产权的“六学”学科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

继续巩固知识产权法学和管理学，优先发展知识产权经济学，适时推出知

识产权科技学和文化学，大力创建知识产权系统学。显然，当前与今后的

两个重点难点学科应该是知识产权经济学和系统学。因为，前者是当前知

识产权的薄弱之处和当务之急，而后者更是当前知识产权的空白之地和升

华之境。 

其实，有德国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产权研究确实源自法律、

科技、经济这三个需要我们的教育和哲学机制去努力协调的不同学科。技

术型法律专家、科技专家和经济专家发现很难跳出各自的专业领域去全面

地看问题。60与此相反，当前知识产权界正是需要科技、文化、经济、法

律、管理等各科专家们勇敢地冲出各自的围墙，从点线走向面体，从单一

走向综合，从产权走向系统，从中等走向高端。否则，知识产权概念要想

达成统一的共识，知识产权理论要想产生实质的突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八、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的意义 

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是知识产权概念体系中的重点概念。于是要问：

“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有哪些研究意义”。这可能是一个不得不要认真对

待的研究价值问题。 

一般地，广义的研究可以分为哲学研究、理论研究、实务研究这三个

层次。此理论为除了哲学之外的狭义理论。哲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理论研

究具有基础性，而实务研究具有应用性。这三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共同构成

了一个整体性的研究系统结构。 

                                                        
60 （德）荣汉斯等：《知识产权管理指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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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论证，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具有哲学范式、理论建构、实

务操作等三个层面的创新研究意义。同时，系统科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基

础理论，而知识产权系统化将可能成为知识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一）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知识产权概念的哲

学范式转变。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概念的引入，往往标志着科学史上的新成

就，而重要科学概念的形成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概念是科学理论体系

的出发点、基础和骨干。科学理论正是借助于概念运算子才能从各个环节

上把握着具体真理。61从概念论来看，整个一部科学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

理论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概念史。 

科学哲学家库恩首次提出范式这一科学哲学概念。它是指在常规科学

时期，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某些科学范例——假说、概念、理论、准

则、方法、工具、模型、规范、传统、习惯、成就等。在库恩看来，“科

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62 

因为，系统主义将成为 21世纪的一种哲学范式。63系统科学必将会有

重大发展，将改变科学世界的图景，革新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引

起科学思维的革命。64事实上，自从知识产权概念诞生 300 多年来，传统

的知识产权界一直公认的是权利主义的哲学理念或法学范式。然而，知识

产权系统类概念的出现，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知识产权定义的范式转

换。 

其实，可以将知识产权权利类概念与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之间的关系

概括为，前者已经是后者过去与现在的“前范式”，而后者将可能是前者

未来的“后范式”。事实上，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是以系统主义为定义哲

学，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理论。而知识产权权利类概念是以权利主义为定义

哲学，以法学为基础理论。 

相对于传统的知识产权权利类概念，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实现了知识

产权概念如下 23个方面的系统性、全面性、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从传统

到当代、从权利到系统、从产权到运行、从实体到过程、从法律到综合、

从孤立到相关、从要素到结构、从属性到功能、从局部到整体、从内部到

环境、从静止到行为、从机械到有机、从静态到动态、从无序到有序、从

单层到多层、从一维到多维、从原型到模型、从分析到综合、从具体到抽

象、从归纳到演绎、从形式到内容、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等。我

们期待着，该范式转换将是一场某种程度上的知识产权“概念革命”，将

                                                        
61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72，76页。 

62  参考（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章。 
63

 参考张华夏：《走向 21世纪的新辩证法思潮：系统主义》，《系统辩证法》，2000年 1

月第 1期，第 2页。 
64 许国志：《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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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某种划时代的哲学意义！ 

因此，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知识产权概念的哲

学范式转变。同时，系统科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而知识产权系

统化将可能成为知识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二）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从理论上构建一门知识产权系统科学

的新型交叉学科。 

在一门具体科学中，其科学概念的形成特别是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形

成与其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一门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有

赖于科学理论系统的建立，而这些概念的形成以及相应的基本规律的确

立，又是该科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65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就是将基本

核心概念展开为判断、推理直至整个理论的过程。 

而英美知识产权界普遍的观点认为，版权、专利和商标中的每一种都

是截然不同的法律部门。它们在“知识产权”的这一标题下的联结所要达

到的目的，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整体。然而，它们并

没有支撑起有关基本共性的一般性归纳。66正好相反，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研究就是要为独立个性的知识产权（不单指知识产权法）创建一个具有基

本共性的统一基础、统一概念、统一理论、统一方法！ 

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也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

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

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

是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67普朗克的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学。

实际上，存在着由自然科学、通过社会科学、到知识产权学的一根连续的

科学链条，这就是作为整体性的系统科学。 

如前所述，一个理论可以以一个概念为展开。而一个核心的知识产权

概念可能决定了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理论。根据权利主义的哲学理念，依

据非系统的传统知识产权的权利类概念，其所建构的传统知识产权理论也

是非系统的。传统知识产权理论为“总分”二元结构，即总论—分论，而

分论是专利、商标、版权、商秘等产权分支。该结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较

弱，互相独立、各自为政、相对静态。因此，整个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其

系统性较弱。正因如此，才有必要对传统知识产权进行范式性、革命性的

系统化！ 

同理，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概念可能决定了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理

论。以系统主义为理论哲学，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理论，以知识产权系统类

概念为核心范畴，创新性地展开并建构的一门知识产权理论应该是系统

                                                        
65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156-157页。 

66 （美）谢尔登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商务印书馆，2013，前言，第 1页。 
67 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载黎鸣：《试论唯物辩证法的拟化形式》，《中国

社会科学》，1981年，第 3期，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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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管理、开发、法务、经营等产权运行系统，其

系统要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互相联系、合为一体、相对动态。因此，以

该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为核心，可以创建一门新型、跨界的知识产权系统

科学，或称系统知识产权学。知识产权系统科学是知识产权与系统科学之

间的交叉综合学科。 

该知识产权系统科学其理论框架可以为“总分子”三元结构，即总论

—分论—子论。第一层次为理论总论；第二层次为运行分论，即管理分论、

开发分论、法务分论、经营分论；第三层次为产权子论，即专利、商标、

版权、商秘等各个产权子论。 

知识产权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图如下： 

     

 

 

 

 

 

 

 

 

 

该知识产权系统科学理论其系统性较强。它应该具有系统所要求的整

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功能性、有机性、层次性、目的性、适应性、动

态性、有序性、过程性、控制性、行为性、仿真性、概率性、操作性、环

境性、开放性、兼容性等 19个以上的系统特性。此“兼容性”为“向下

兼容性”，即兼容专利、商标、版权、商秘等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事实

上，知识产权系统科学是传统知识产权理论在系统科学层次上的升级换

代。 

在该知识产权系统科学中，集古今中外，充分应用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分形学、混沌学、

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理论等现代西方系统理论，并结合中国古代的易、儒、

道、禅、理一分殊、阴阳五行等传统系统思想，尝试创建若干门有中国传

统特色的知识产权系统分论，如中国知识产权的整体论、协调学等。从而

使该知识产权系统科学真正成为一门有中国传统特色、理论水平较高、系

统性较强的综合科学。因为，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曾说过：中国

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68 

其实，一个概念的内涵越丰富，用以揭示的判断就愈多。69由于知识
                                                        
68 （比）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78页。 
69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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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系统类概念其内涵与外延要比权利类概念要丰富与完整，因此由该

系统类概念构造的知识产权系统科学其内容与形式要比传统的知识产权

理论要丰富与完整。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非系统的传统知识产权，只有系统科学及其系统

化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非系统性，才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其系统性。 

因此，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从理论上构建一门知识产权系统科学

的新型交叉学科。同时，系统科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而知识产

权系统化将可能成为知识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三）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更系统、更科学、更有效地指导知识

产权实务操作。 

现代概念论指出，科学概念对现实的规范作用还体现在人类实践中，

成为指导行动的指南，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概念的辩

证推演必须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同具体活动着的对象联系起来，使之每一步

都经受事实的检验，才能保证推演的有效性而不致于陷入幻觉。70科学概

念可以有效地指导人类实践，而人类实践则可以实证地检验科学概念。 

我们以创新哲学、系统哲学、战略哲学为三元运营哲学，以系统科学

为基础理论，以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为核心概念，尝试构建一个知识产权

运营的实务理论。该实务理论的整体框架/逻辑链条为三个概念和一个系

统，即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知识产权系统运营概念——知识产权运营

系统——知识产权系统运营商概念。该知识产权运营的应用理论具有知识

产权实务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 

事实上，2015 年 5 月，刚完成上述知识产权运营理论的基础建设。

紧接着，应用上述理论，于当月正式成立了广东某知识产权运营商公司集

团（以下简称为集团）。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无缝对接”，创新与创业的“无

缝对接”。 

该集团的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集团总部，并同设战略

部；第二层次为运行部门，分别为管理部、开发部、法务部、经营部，该

层相当于企业管理中的虚拟企业；第三层次为 6个实体子公司，它们分别

为知代、专代、知管、商代、律所、情报等公司。同时，该集团的服务产

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知识产权的战略、运行、产权，其核心产品是战

略。而该集团的运营实务，包括运营组织、运营愿景、运营理念、运营战

略、运营模式、运营产品、运营管理、运营技术、运营流程、运营绩效等

十大运营内容。 

在该知识产权系统运营实务中，集古今中外，积极应用系统分析、系

统目标、系统结构、系统模型、系统预测、系统优化、系统控制、系统评

价、系统决策、系统仿真等现代西方系统管理工程技术，同时大力弘扬中

                                                        
70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110，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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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的兵法、水利、医学、农学、天文等传统系统工程思想，努力创建

若干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系统管理工程技术，如中国知识产权的战略兵

法、人本管理等。从而使该知识产权系统运营真正地达到整体效果最优的

系统目的。 

有关的详细内容可见笔者的另一篇实务型研究论文：《创新创业生态

下的知识产权运营商——基于系统管理的当代理念》。 

因此，知识产权系统类概念可以更系统、更科学、更有效地指导知识

产权实务操作。同时，系统科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而知识产权

系统化将可能成为知识产权重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从概念的方法与艺术来看，运用摹写了现实的概念去规范现实，概念

就转化为方法，有了方法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方法也就把握运

用概念的艺术。71于是，从概念研究出发，通过概念方法，走向概念艺术。

从而达到了逐步升华的三个完美境界：概念真——方法高——艺术美。 

此时，突然想起了协同学创始人哈肯那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话，系统

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在

理解和解释现代科学，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充分认识到

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72 

最后，让全文结束于一个问题和一个目标吧。 

这是一个仰望星空的问题：“中国知识产权向何处去？” 

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目标：继承和发扬钱学森所创立的中国系统学

派，努力创建一套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知识产权系统科学理论及实务，从而

努力打造一支中国系统学派中的知识产权子系统学派，或简称为“中国知

识产权系统学派”！ 

然而，当下，我们刚起步，…… 

 

（2015年 05月 13日初稿于佛山禅城。 

2015年 9月 19日发表于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2015年年会） 

                                                        
71 彭漪涟：《概念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 324页。 

72 （德）哈肯。载许国志等：《系统科学大辞典》，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序

言。 


